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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依法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国

务院令 370 号）的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凡未取得交通部门核发的营运许可证件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

业执照，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出租汽车、小公共汽车、长途汽车、旅游

汽车、摩托车(含残疾人机动车轮椅车)、人力三轮车等客运活动，禁止任何单

位和个人为非法营运活动提供条件。

二、交通、城管、工商等部门在依法查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和对为非法营

运活动提供条件的查处时，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营运车辆进行检查，

责令非法营运和为非法营运提供条件的行为人停止违法行为；依法扣押、没

收用于非法营运活动的车辆等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并给予行政处罚。

三、工商部门依法对本市改装、拼装或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本市明令禁

止的电动三轮车和摩托车的行为进行查处。

四、对公安、交通、城管、工商等部门已经发现的有无照营运行为和为无

照营运提供条件行为的人员，应当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主动到

有关部门接受处理；对交通部门采取先行登记保存处理的无照营运出租汽车，



相关人员应当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主动到交管部门接受处理。对

未在规定时限内接受处理的无照营运出租汽车，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对没

有发现的有无照营运行为和为无照营运提供条件行为的人员，主动终止违法

行为的，可以不予追究。

五、禁止正三轮摩托车无照上路行驶，或者进入管制区域，或者无照驾驶；

禁止人力客运三轮车未经登记无牌照上路行驶，或者进入管制区域；禁止残

疾人机动车轮椅车未经登记无牌照上路行驶，或者非残疾人驾驶残疾人专用

车上路行驶。违反规定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六、对违法停靠、非法拼装、擅自加装动力装置或更换发动机等违反《道

路交通安全法》、扰乱交通秩序违法行为以及强行拉活揽活、欺诈宰客、有

组织或团伙性阻碍执法或暴力抗法等违反治安管理法规、扰乱社会治安秩序

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凡阻碍交通、城管、工商、公安等部门依法查处非法营运行为和为非法

营运提供条件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公安、交通、城管、工商等部门举报非法营运

行为和为非法营运提供条件行为。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调查核实并

依法处理。有关部门为举报人保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九、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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